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淺談以遊民的穩定就業導向之就業促進措施 

2021.08.18 

楊子敬（律師考試及格，本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，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） 

  遊民者，在我國成文法中，依各縣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範例第 2 

條規定，所稱遊民，指流浪、流落街頭孤苦無依或於公共場所露宿者。而

參照台北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之規定則更廣義的將遊民定義，指經常

性宿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以擴大規範所適用之範圍。而若要

深究遊民的成因，則無非是在於其沒有足夠的經濟支持、破碎的家庭連帶、

缺乏居所、不具有穩定工作等與社會安全網緊密關聯的問題上。故吾人將

遊民問題視為一個國家在社會褔利安全制度上的缺口的話，光是對於遊民

利用刑法或是行政法手段的排除，並無法有效解決問題。 

  例如以有無穩定就業而言，依照台北市 2018 年的統計而言，打零工的

遊民比例高(68.6%)，工作類型大多為舉牌、出陣頭、工地粗工、清潔工、

廚房雜工等，超過 8成遊民每月工作收入低於 5000元，近 7成遊民(67.9%)

每月收入少於 3000 元。從而不難看出，儘管有工作意願的遊民可以在其既

有的社會網絡中去尋求例如舉牌等部分工時工作，但打零工的低薪以及不

穩定性對於遊民而言，應僅能負擔其在街頭的生活，要能使其脫離遊民狀

態，恐有所困難，而關鍵終究回到，社會安全制度就否可得協助遊民穩定

就業上。 

  而對於穩定就業而言，並非單單指涉工作的媒介，亦包括職業訓練的

提供以及居所的協助。故本文以下將從穩定就業的觀點，討論我國目前關

於遊民之就業促進措施以及其可以進一步修正的方向。 

  就成文法而言，就業促進之主要規範，可參見就業保險法以及就業服

務法之規定，就前者而言，我國就業保險法第 11 條第 1 款與第 15 條，

要求申請給付者須「配合推介就業」與「接受職業訓練」始得領取失業給

付之規定。例外於符合第 13 條、14 條具正當理拒絕行政機關給予之義

務時，仍可領取失業給付。然而，就業保險法係社會保險之一環，若無投

保而成為被保險人(含已就業而雇主違法未投保，或是就業型態為自營作

業者)，則無法領取此類給付，故遊民往往因為投保資格而不適用本條的就

業促進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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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相反的，就業服務法則無適用資格之限制，即並無限定「已就業者」

或「有社會保險投保紀錄者」，而以該法第 24條即規定了對於低收入戶或

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、長期失業者 u以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

有必要者，基於致力促進其就業之目的，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。而同法

第 29條針對實物給付的部分則提到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將轄區

內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，列冊送當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，

推介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並且補助其求職之交通津貼。 

  惟基於權力分立的原則，上開中央法規之規定，在給付內容上較為空

泛，仍進一步觀察其具體在地方政府層級的規定，以台北市為例，臺北市

就業服務處自 2000 年起嘗試發展遊民就業的協助模式，至今為止，在實物

給付上，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，首先，就業輔導員不定期前往遊民露宿

地點訪視，進行就業宣導及提供就業資訊。再者，當遊民前來就服處求職

時，由輔導員評估求職遊民的就業競爭力，媒合適切的工作機會。進一步

若遊民媒合到特定工作時，則將提供衣物盥洗用具及車資，讓遊民在沐浴

盥洗後前往面試，遊民若面試能力不佳，則由輔導員陪同前往提供協助，

成功就業後輔導員會定期進行職場訪視關懷也了解其職場適應狀況。 

  此外，在年節時，亦有例行的「年節臨時工作專案」，其係由市府各

機關協助提供職缺，給予遊民在年節前有一份為期十天的短期工作機會，

工作內容包括環境清理等，並在十天工作期間的最後一日直接發給現金薪

資，而在事後，也會由就業輔導員接手繼續上開之就業輔導。 

  而在金錢給付的部分，「臺北市就業服務處-經濟型遊民求職就業交通、

膳食及租屋費用補助作業須知」即針對有就業能力或就業意願之遊民，由

本處推介就業且經就業輔導員由雇主處追蹤，確認已被錄用開始上班者。

由本處輔導自行就業且經就業輔導員由雇主處追蹤，確認已被錄用開始上

班者。給付最長達 45 日，每日 250元的就業生活補助。此外亦提供租屋租

金補貼以及參與前開年節工作臨時專案的交通費補助。 

  惟若回到前開所提及的穩定就業的想法上，我國目前從中央到地方的

規定，雖有工作的提供（但許多以零工為主）以及相關的金錢補助，但若

以穩定就業所必須的技術以及職場適應性觀之，則恐有所不足，亦即在取

得暫時工作後，或媒介工作前，有效的職業訓練似乎未成為當前就業促進

的重點。且關於穩定居所的資源提供也不足。 

  若參照美國對於城市遊民的安置與輔導策略，其係按遊民各階段之需

求將服務分為三層次。亦即「緊急服務」、「過度服務」與「穩定服務」。 

緊急服務是指提供庇護所、食物、衣物、醫療照顧等，最典型的是緊急庇

護中心的提供。此外，在各遊民集中地應再結合地方資源設置若干街頭服

務站，提供定點定時的三餐、衣物與洗濯，以免成為倒路病人。而過度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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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是指透過某些服務轉型到健康、就業狀態，這些服務包括職業訓練、職

業介紹生理與心理治療與協助安置永久住宅等服務。而穩定服務則是指提

供長期住宅、就業機會，以及長期諮商服務。結合老人長期照護中心、國

民住宅等服務，並使其進入穩定之社會安全體系。 

  而依此對於遊民的社會福利策略的觀點反觀目前台灣的問題則更為

明顯，若吾人將穩定就業視為遊民重新社會化的重點的話，則應該在制度

設計上更進一步細緻化政策。例如以台北市的就業促進措施來說，在前端

的就業輔導員訪視階段，即可以進一步對於有意願工作者，提供或是轉介

暫時的庇護所，並且提供職業訓練、職業種類的介紹與分流，再予以媒介

適合工作，並且持續追蹤或提供進一步的就業訓練，同時也協助其媒合穩

定住所。此外，對於各項福利給付之流程亦應予以適度簡化，以及透過就

輔員簡化宣導使得遊民能近用，才能在政策上去有效實踐穩定就業的「再

社會化目標」。 

 

(以上言論不代表本會任何立場，目的只是希望引導大家交流討論，也竭誠

歡迎回饋: star89037@gmail.com) 

 


